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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

草案》自提出至今，雖然社會已漸漸了解有關條例只針對嚴重

犯罪分子，也明白在處理移交請求的過程中，對被移交者有充

足保障。不過，在反對派一再誤導、恐嚇稱「人人都可能被移

交」的情況下，不少市民都關注修例對自己的影響。為此，香

港文匯報綜合政府資料，對修例相關問題予以澄清，正本清

源，釋疑解惑，讓遵紀守法的公眾看清楚修例並不會對自己帶

來任何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連日來向各界解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連日來向各界解釋
《《逃犯條例逃犯條例》》修訂的細節修訂的細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公義撐修例
大聯盟」網上聯署
人數已突破54萬。

網頁截圖

自由獲基本法充分保障
問：會否因過往批評內地的言論、發表的文章被移交返

內地？

答：不會。逃犯移交絕對不涉及言論、出版、學術、新聞，這些行為的自由
和權利，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充分保障。條例是針對嚴重罪犯，非一
般市民，所有可移交行為必須在兩地都屬刑事罪行，在香港，言論、出
版、學術、新聞的行為不構成任何刑事罪行。

問：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敏感議題有機會被移交返大陸
受審嗎？

答：不會。香港有新聞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在香港，新聞採訪絕不構
成任何刑事罪行，不符合兩地雙重犯罪原則，不會進行移交。

政治種族宗教罪不移交
問：在港的異見人士會否被移送內地？

答：不會，因政治罪行不移交。現有法例已有三條條文指明政治罪行或涉
及政治性質的都不會被移交。

問：逃至香港的內地教會人士或支持內地地下教會的外
國神職人員會被移交回內地嗎？

答：不會。條例表明移交要求是由於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或該
逃犯可能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或被懲罰
等，均不移交。每宗移交請求皆由行政及司法當局嚴格把關。

問：修例會否影響創作自由？

答：不會。所有移交要符合兩地雙重犯罪原則，即在香港亦屬刑事罪。創
作自由不會受影響。

問：學生可能因參加內地考察團發表的言論而被移交嗎？

答：不會。香港有言論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所有移交要符合兩地雙重
犯罪原則，即在香港亦屬刑事罪。言論自由不會受影響。

問：一旦出版的書籍成為內地禁書，作者以至出版商會
被移交返內地嗎？

答：不會。在香港，出版自由受基本法保障，出版不構成任何刑事罪行。

欠稅冒牌屬獲剔除罪類
問：無繳付內地稅款會被移交嗎？

答：有關財政或課稅的罪行屬九項已被剔除的罪類之一，所以不會移交。

問：在內地生產冒牌貨會被移交嗎？

答：有關虛假商品說明的罪行屬九項已被剔除的罪類之一，所以不會
移交。

違反僱傭條例不符移交門檻
問：港人開設的工廠結業無賠償給工人，會被移交嗎？

答：此行為在香港可能是違反《僱傭條例》或《僱員補償條例》，但不屬
可移交的罪類，如在港被判囚的話最高不超過3年，亦不符合現時建
議7年或以上的罪行門檻。

逾20年刑案若追訴
須最高檢核准

問：為什麼罪行不在追訴期內可不追究？20年前在內
地犯了刑事案，會被移交嗎？

答：根據內地刑事司法制度，刑事罪過了下列期限，不再追訴：

（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

（二）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

（三）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15年；

（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如果20年以
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

遭官員勒索不屬行賄罪
問：港商當年在內地做生意時曾賄賂官員，修例後會

被移交內地嗎？

答：如有關罪行在內地已過了追訴期，不會再追訴。如果當年行賄是
因被勒索，而不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即為了獲發應有牌照而被
迫賄賂），不屬行賄罪。如這名港商現時仍往返內地，若內地要
追究，可於港商在內地時處理，不必利用繁複的移交程序。

港府只處理最高檢請求
問：任何內地的地方機關都可提出移交請求或刑事法

律協助請求？

答：內地而言，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請求；
在刑事法律協助方面，包括刑事調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的要
求，只會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請求，來
自地方的要求，不會處理。

沒收財產須涉雙重犯罪
問：修例後港人身家會否隨時被沒收？

答：不會。《逃犯條例》針對的是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逃犯的移交。
由於特別移交安排屬未有長期移交協定的補充措施，政府決定特
別移交安排只處理最嚴重的罪行（即可判處最高刑罰7年或以
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不涉及移交犯人，是有關
在香港錄取證供、搜證、凍結和沒收犯罪所得等方面所提供的協
助和規定。就沒收犯罪得益提供協助，涉及的罪行須為刑罰不少
於24個月監禁的罪行，要啟動亦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即有關
行為在香港亦屬刑事罪。港人及在港的外國人的權利和自由，包
括財產，受基本法充分保障。

修例添商業保障利營商
問：修例會破壞香港營商環境嗎？

答：不會。聯合國認為移交逃犯是共同打擊嚴重罪行的有效方法。修
例後將加強香港這方面的能力，有助保障商業活動免受犯罪分子
的威脅，更有利香港的營商環境。

干犯民事過失不可移交
問：港人會否因誤墮內地法網被移交？

答：若有關行為並非刑事，只屬民事過失，不可移交。任何可移交罪
行，必須符合「雙重犯罪」的原則，即在香港亦屬刑事罪，罪行
可判處最高刑期7年或以上。在香港，要構成刑事罪行，必須有
犯罪意圖。

金錢糾紛不會凍結資產
問：港人在內地與人有金錢糾紛，被內地法庭裁決

要賠錢，如不理會，在港的資產會被充公或凍
結嗎？

答：與《逃犯條例》不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不涉及移
交犯人。就針對與犯罪得益有關的刑事事宜協助，涉及的罪行須
為刑罰不少於24個月監禁的罪行，要啟動亦須符合雙重犯罪原
則，即有關行為在香港亦屬刑事罪。如無依照內地法庭判決賠
款，在香港屬民事糾紛，非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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